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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要求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北京路天河城A区垃圾房承包管理

2. 项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168号
3. 项目简介：处理项目内每日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并且有偿收取商户产生的可回收物，协助管理方搬运日常管理中指定的物料。
4. 项目合同周期为：1年，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二、供应商需满足以下要求

1. 供应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 两个或两个以上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或者存在控股和被控股关系的，只接受其中一个供应商询价。

4. 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

三、询价须知及联系方式

1. 要求书面密封形式，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递交，文件封面注明项目名称和公司名称，响应文件须加盖公章。
2.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1时
（工作时间：9：00－12：30，14：00－17：30）
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1号北京路天河城B区4层行政部

联系人：郝小姐，18028611048 邮箱：haodan@teemall.com.cn
项目情况咨询：李先生，手机：15920995432   
3.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供应商不得撤回其响应文件。
4. 报价中的计算或表达上的错误按下列原则进行修正： 

4.1用数字表示的金额和用文字表示的金额不一致时，以价格较低者为准；

4.2单价与数量的乘积与总价不一致时，以价格较低者为准，除非有明显的小数点错误。

4.3按上述原则修正后的响应文件，对供应商起约束作用。如果供应商不接受修正后的报价，则其响应将被拒绝。

5. 询价结束后，我方不退回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6. 供应商有以下行为将列入采购方黑名单，将有可能两年内或永久无法与采购方合作：
6.1除因不可抗力或采购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6.2供应商有弄虚作假、围标、串标违法、违规行为。
四、响应文件构成（一式一份）

营业执照复印件；

询价函；

报价表；
甲方发出的询价通知书加盖供应商公章。

响应供应商响应文件的盖章扫描件（附U盘）；
现场勘察确认表（详见格式2，供应商需持《现场勘察确认表》现场勘察后由负责人员签字后方为有效，确认完成后与响应文件一同密封递交进行响应）。

五、项目要求

按甲方要求回收处理北京路天河城项目指定的废品（包括向商场内各租户有偿回收废、旧物品及日常垃圾中可二次利用的废品）；
垃圾房内垃圾分类整理以及垃圾房门前卫生的清理；
及时处理商场内堆积的废品；
为甲方日常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协助本商场营运促销活动及日常管理工作中部分物料的搬移等
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现场情况及要求进行报价。

中选单位领取采购人提供的纸质合同次日起5个日历天内完成签署合同。

第二章 报价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报价金额
	备注

	
	
	单价（元/月）
	小计（元/年）
	

	1
	垃圾房内生活垃圾及餐饮垃圾的分类处理
	
	
	此费用为每月支付给管理方的费用。

	含税合计（不含增值税合计+增值税金额）：            元（大写：人民币                    ）

	发票：开具6%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


注：
1.以上报价表中所有数字保留两位小数。
2.以上报价为固定价包干（由承包方支付至商场管理方）。
3.以上报价已包含税费等一切费用。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        期：                  

第三章 响应文件格式
响应文件包装封面参考
	响 应 文 件
项目名称：北京路天河城A区垃圾房承包管理

响应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姓名：

手机：

办公电话：

邮箱：
(截止时间1)之前不得启封


格式1
询 价 函
致：广东粤海天河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北京路天河城A区垃圾房承包管理询价通知书，(响应供应商名称) 作为响应供应商已正式授权(响应供应商授权代表全名、职务)为我方签名代表，代表我方提交响应文件进行询价。
签名代表在此声明并同意：
我们愿意遵守询价通知书的各项规定，自愿参加报价, 并已清楚询价通知书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并严格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规定履行全部责任和义务。
我们同意本报价自响应截止之日起90天内有效。如果我们的报价被接受，则直至合同生效时止，本报价始终有效并不撤回已递交的响应文件。
我们已经详细地阅读并完全明白了全部询价通知书及附件，包括澄清（如有）及参考文件，我们完全理解本询价通知书的要求，我们同意放弃对询价通知书提出不明或误解的一切权力。
我们同意提供采购单位要求的有关报价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我们理解采购单位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报价或其它任何报价，完全理解采购单位拒绝迟到的任何报价和最低报价不是被授予成交的唯一条件。
如果我们未对询价通知书全部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则完全同意并接受按无效报价处理。 
我们证明提交的一切文件，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均为准确、真实、有效、完整的，绝无任何虚假、伪造或者夸大。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在本次报价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公司（企业）承担。
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法人，在法律、财务及运作上完全独立于采购单位。
所有有关本次报价的函电请寄：（响应供应商地址、邮箱地址） 
响应供应商名称:

响应供应商公章：           
电话：  
邮箱：   
备注：本报价函内容不得擅自删改,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格式2
现场勘察确认表
	项目名称
	北京路天河城A区垃圾房承包管理项目
	项目编号
	YZHDMCG2025-047

	勘察单位名称
	

	现场勘察内容
	涉及本项目天河城A区垃圾房区域分布及工作要求。

	现场答疑记录
	

	勘察人签名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签名
	
	勘察日期
	


注：

此表由响应单位持有，现场勘察后由负责人员签字后方为有效，确认完成后与响应文件一同密封递交进行响应。



